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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7 年 2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2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地點：本處二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黃處長立遠 記錄：馬慧珊 

出席：黃淑如、曹彥綸、藍舒凢、莫華榕、尤國仁、王棟樑、吳

文慶、楊淑惠、楊國瑜、楊森豪、洪鳳琴、陳賢玉、蘇新

富、郭垣熙、林晁嘉、林賢達、張秀珠、賀綺華、宋馥華、

胡立德代、劉紹華、賴泓予、徐國彥、蔡和成、呂佩毓、劉

玉華 

壹、 頒／獻獎、表揚 

一、 頒發本處 106 年 12 月份最佳新聞稿： 

園藝所「菊展創 55 萬參觀人潮 移師溪頭歡渡聖誕」獲

選。（新聞聯絡人） 

二、 頒發本處 107 年 1 月份最佳新聞稿： 

1. 花卉中心「國色天香拚場 臺北茶花展1/19看誰最美! 展

期10天系列活動精采 賞花還能拿好康」。 

2. 南港所「鬱金香有多美 ? 台北市府搶先看」。（新聞聯

絡人） 

三、 表楊本處 106 年 12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員)」：工務科-

鄭工程員存迪。（秘書室） 

四、 表楊本處 106 年 12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工)」：園藝所-

陳正祥先生。（秘書室） 

五、 表楊本處 107 年 1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員)」：園工隊-陳

工程員昆煜。（秘書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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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表楊本處 107 年 1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工)」：路燈隊-柯

錦村先生。（秘書室） 

貳、一般報告事項 

一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2 月份及 107 年 1 月份新聞見報統計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大型活動請駐衛警一同參與彩排。(秘書室) 

(三)大型活動可研議事先準備活動影片與網路直播事宜。 

(四)萬芳四號公園請發布新聞稿。(南港所) 

(五)公園處簡介摺頁製作完成，請簽報有功人員敘獎。(園藝

科) 

二、 提報本府推動田園城市最新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三、 提報本處完工逾 4 個月尚未完成案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四、 提報本處公園綠地廣場用地取得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  

五、 提報本處地上物拆遷補償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大同 388 拆遷完成後請簽報有功人員敘獎。 

六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2 月份及 107 年 1 月份工程品管情形，

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（一）洽悉備查。 

（二）請針對缺失較多之廠商及工程單位進行教育訓練。 

七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2 月份及 107 年 1 月份工程勞安督導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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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報本處 106 年 12 月份及 107 年 1 月份公園缺失巡查

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（一）洽悉備查。 

（二）公園告示牌修繕儘量簡化或移除，公園、廣場需考量景

觀通透性，另告示牌內容是否可達到效果需審慎評估設

置之可行性。(各管理所、園工隊) 

（三）請園工隊調整巡查人力配置。(園工隊) 

（四）請重新檢討樹穴補植計畫，並請莫副總督導。(園工隊) 

九、 提報本處 LED 路燈更新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、 提報本處行道樹修剪棵數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行道樹修剪計畫請放置於處網。(園工隊) 

十一、提報本處路燈通報案件處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二、提報本處 107 年 1 月份公文線上簽核績效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三、提報本處收文日起逾 29 日未辦結公文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四、提報本處裁罰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請針對違規熱點檢討如何降低違規率。(秘書

室) 

十五、提報本處訴訟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六、提報本處現有人數、缺額及空缺超過 3 個月未補人員分

析表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，請訂定錄取人員分發機制，並請主任秘書督

導。(人事室) 

十七、 提報本處員工107 年1 月份加班時數超過45 小時及連

續數月加班者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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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八、提報政風案例分享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九、提報本處資本門執行數未達累計分配數 80%案件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二十、提報本處處網流覽及電腦軟硬體維修件數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二十一、提報本處 106 年 10~12 月病蟲害發生及處理情形，

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參、臨時動議：107.02.24 市長與社福團體茶敘時提到，機關採購

應以買服務為主，不是買設備、人事，請同仁評

估辦理。 

肆、散會 12：50 


